
四、分项报价表

序号 货物名称 制造商 单位 数量 单价 合计 备注

1 临时排水 / / / / 3000 /

2 临时道路 / m² 770 27 20790 7*110*0.5，铺砖渣

3 机械费 / 小时 16 300 4800 /

4 淤泥清理机械费 / 小时 81 300 24300 /

5 回填土 / m³ 3435 18 61830 外购土 140*24+30*10-245

6 机械推平 / 小时 20 480 9600 /

7 打桩费用 / 米 104 150 15600 /

8 C30 砼 / 方 47 660 31020 /

9 钢筋 / 吨 1 4800 4800 /

10 土建工程 / m² 581.07 960 557827 /

11 铺室内地砖 / m² 442 120 53040 /

12 卫生间墙地砖 / m² 33 120 3960 /

13 楼梯砖 / 步 49 126 6174 /

14 踢脚线 / m 360 13 4680 /

15 压门石 / 处 14 80 1120 /

16 一层花岗岩地砖 / m² 74 120 8880 含磨边、防滑槽等

17 吊顶 / m² 382 128 48896 二级石膏吊顶

18 内墙乳胶漆 / m² 1860 36 66960 /

19 外墙真石漆 / m² 686 75 51450 /

20
电线、开关、灯具

洁具等二次装修
/ m² 581.07 50 29054 含工料

21 外接给排水 / 套 2 500 1000 /



22 扶手 / 米 20 200 4000 /

23 柱子包边 / 米 22 660 14520 /

24 外墙雕花板 / m² 23.8 830 19754 /

合计 1047055 /

供应商名称(单位电子签章)： 固始县森植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电子签名或盖章)：

日期：2024 年 02 月 05 日



6.2“供应商资格要求”规定的所有资格证明材料。

营业执照



开户证明



缴纳税收证明



缴纳社会保障资金证明



资信证明





单位负责人不为同一人也不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承诺书

在本次招投标活动中，本公司郑重承诺：在参加本次招投标活动中不存在与参加本

项目的其他供应商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本企业对上述承诺

的真切性负责，若有虚假，将依法担当相应责任。

特此承诺。

供应商名称（单位电子签章）： 固始县森植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电子签名或盖章）

日 期： 2024 年 02 月 05 日







八、供应商认为有必要提供的其他资料

1、网站查询网页截图











2、信用承诺

响应性承诺

参与本次投标活动，我公司积极响应招标文件要求：

1、采购范围：固始县陈淋子镇古城村村部办公楼。

2、交 货 期：合同签订后 30 日历天。

3、质量标准：合格，符合国家现行技术规范标准。

4、质 保 期：根据《建筑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和国家标准执行。

5、合同履行期限：合同签订后 30 日历天。

6、投标有效期：60 日历天（投标截止之日起）。

7、其他：响应单一来源采购文件一切要求、不存在废标项。

供应商名称（单位电子签章）： 固始县森植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电子签名或盖章）

日 期： 2024 年 02 月 05 日



具备履行政府采购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承诺函

我公司在此郑重声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我

公司针对 河南省信阳市固始县陈淋子镇古城村村部办公楼重置项目（项目名称）项目作

出如下承诺：

我公司完全具备履行本项目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本人愿为此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欺骗、隐瞒、谎报等行为，本人及公司愿意承

担所有由此引起的法律后果，并接受有关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给予的处罚。

特此承诺！

供应商名称（单位电子签章）： 固始县森植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电子签名或盖章）

日 期： 2024 年 02 月 05 日



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声明函

我公司自愿参加本次招投标活动，并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法

实施条例》及所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同时郑重承诺：

在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本公司在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记录。

特此声明！

供应商名称（单位电子签章）： 固始县森植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电子签名或盖章）

日 期： 2024 年 02 月 05 日



非联合体投标承诺

我公司郑重承诺：我公司参加本次招标活动，具备独立实施能力，属于非联合体投标，

如承诺不实，我公司愿意承担相应责任。

特此承诺！

供应商名称（单位电子签章）： 固始县森植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电子签名或盖章）

日 期： 2024 年 02 月 05 日



承诺书

我公司承诺，不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1）为采购人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附属机构（单位）；

（2）为本项目前期准备提供咨询服务的；

（3）为本项目提供招标代理服务的；

（4）与本项目的采购代理机构同为一个法定代表人的；

（5）与本项目的采购代理机构相互控股或参股的；

（6）与本项目的采购代理机构相互任职或工作的；

（7）被责令停业的；

（8）被暂停或取消投标资格的；

（9）财产被接管或冻结的；

（10）在最近三年内有骗取中标或严重违约情况的。

特此承诺！

供应商名称（单位电子签章）： 固始县森植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电子签名或盖章）

日 期： 2024 年 02 月 05 日



附件 1：

反商业贿赂承诺书

我公司承诺：

在本次招标活动中，我公司保证做到：

一、公平竞争参加本次招标活动。

二、杜绝任何形式的商业贿赂行为。不向国家工作人员、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工作人员、评

审专家及其亲属提供礼品礼金、有价证券、购物券、回扣、佣金、咨询费、劳务费、赞助费、

宣传费、宴请；不为其报销各种消费凭证，不支付其旅游、娱乐等费用。

三、若出现上述行为，我公司及参与公开招标的工作人员愿意接受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等有

关规定给予的处罚。

注：本承诺书应由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或盖章并盖单位公章，否则视为无效文件。

供应商名称（单位电子签章）： 固始县森植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电子签名或盖章）

日 期： 2024 年 02 月 05 日



附件 2：

投标承诺函

致（采购人及采购代理机构）：固始县陈淋子镇人民政府及河南光州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我公司作为本次采购项目的供应商，根据招标文件要求，现郑重承诺如下：

一、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和本项目规定的条件：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五）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七）根据采购项目提出的特殊条件。

二、完全接受和满足本项目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实质性要求，如对招标文件有异议，已经在投标截止时间

届满前依法进行维权救济，不存在对招标文件有异议的同时又参加投标以求侥幸中标或者为实现其他非法目

的的行为。

三、参加本次招标采购活动，不存在与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其他供应商

参与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的行为。

四、参加本次招标采购活动，不存在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

服务的行为。

五、参加本次招标采购活动，不存在和其他供应商在同一合同项下的采购项目中，同时委托同一个自然

人、同一家庭的人员、同一单位的人员作为代理人的行为。

六、供应商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要求在近三年内供应商和其法定代表人没有行贿犯罪行为。

七、参加本次招标采购活动，不存在联合体投标。

八、投标文件中提供的能够给予我公司带来优惠、好处的任何材料资料和技术、服务、商务等相应承诺

情况都是真实的、有效的、合法的。

九、如本项目评标过程中需要提供样品，则我公司提供的样品即为中标后将要提供的中标产品，我公司

对提供样品的性能和质量负责，因样品存在缺陷或者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导致未能中标的，我公司愿意承担

相应不利后果。（如提供样品）

十、存在以下行为之一的愿意接受相关部门的处理：

（一）投标有效期内撤销投标文件的；

（二）在采购人确定成交人以前放弃中标候选资格的；

（三）由于成交人的原因未能按照招标文件的规定与采购人签订合同；

（四）在投标文件中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



（五）与采购人、其他供应商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恶意串通的；

（六）投标有效期内，供应商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有违法、违规、违纪行为。

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和责任由我公司承担。我公司声明放弃对此提出任何异议和追索的权利。

本公司对上述承诺的内容事项真实性负责。如经查实上述承诺的内容事项存在虚假，我公司愿意接受以

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追究法律责任。

供应商名称： 固始县森植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单位电子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电子签名或盖章）

日期： 2024 年 02 月 05 日


